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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學生參與體育活動，增進各項運動技能，並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參與校外運動比賽為校爭光，特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

運動代表隊成立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成立運動代表隊之項目，以全國大專運動會、大專聯賽、大專各單

項體育錦標賽，以及全國醫學院盃球類聯誼賽所舉辦的運動競賽項目為

主。 

第三條  申請成立運動代表隊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團體項目須由十二人以上發起，且為成立一年以上之運動性

社團。 

     二、團體或個人過去二年曾參加地區性或全國性比賽共二次以

上，或曾獲得一次（含）以上團體名次前三名或個人單項

前二名之成績。 

第四條  運動代表隊或校代表之申請程序 

       一、符合第三條所訂條件者，應填具申請表、訓練計畫表、運

動代表隊教練推薦表及履歷表，並檢附成員曾參加相關運

動項目競賽成績或紀錄等有助審查之相關證明文件，送體

育組審查，經學務長同意後，始可取得運動代表隊員資格。 

       二、對外個人單項或團體競賽表現成績優異者，得以專案處理成為校

代表出賽。 

第五條  運動代表隊隊員之遴選條件 

       一、具本校學籍之學生其品德優良、學業成績平均及格，並參加校內外



運動競賽成績優異者。  

       二、經教練或體育老師推薦，具發展潛力且身體條件適合於該項運動者。 

       各代表隊成員甄選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日起二個月內舉行，日期及

地點等相關事宜應公布在校內各公布欄與體育組網頁。 

第六條 組織及工作職掌 

       一、各運動代表隊得設教練一名，由體育組組長推薦校內、外具有運動

專長者經學務長同意後擔任，負責訓練及參加比賽之指導等事宜；

其教練指導費及相關費用，依「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

運動代表隊教練聘任要點」規定辦理。 

       二、每隊由教練甄選或隊員推選隊長與管理（或總務）等二名幹部，以

利隊務推動及執行交付任務。 

第七條  代表隊訓練事項及隊員應遵守之相關規定  

       一、各運動代表隊教練應於每年十月一日前，提出本學年度組訓

計畫及比賽活動之時程表。 

      二、各代表隊訓練期間，應填具成員出席紀錄、訓練日誌及訓

練成果等資料備查。 

      三、各代表隊之訓練計畫、練習時間由教練與隊員配合場地、

器材等條件共同商討。訓練時段以每週二次，每次二小時

為原則；寒暑假如需集訓，應事先提送訓練計畫(含運動場

地借用申請表)，經體育組核准。  

      四、各代表隊比賽結束後，應於賽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

及比賽心得。  

      五、運動代表隊之訓練及競賽須遵守運動道德，發揮團隊精神

與紀律，為校爭取佳績。  

      六、運動代表隊平時訓練，以不影響課業為原則。  

      七、運動代表隊參加校外比賽應經學校同意，並以「馬偕醫學



大學」為隊名，辦妥請假手續，始可參加比賽。 

      八、運動代表隊隊員應義務協助體育組辦理校內各項運動比賽

及參與運動志工活動。 

      九、各運動代表隊在訓練或比賽中若有違反運動精神或校規者，

經查屬實將取消其校隊資格，並報請學校參酌議處。 

第八條  經費補助 

      一、各運動代表隊訓練及比賽所需經費，由體育組參酌年度學

校所核定預算額度內合理酌予補助。 

      二、補助方式依「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運動代表隊

參賽經費補助要點」辦理。 

第九條  評鑑  

      運動代表隊參與競賽成績、訓練計畫及訓練成果等，每年均須

經「運動代表隊評審委員會」評鑑，以決定該代表隊是否存續，

評鑑成績將作為體育組補助對外比賽經費額度之依據。「運動代

表隊評審委員會」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及體育組組長為當然委

員，並另聘任校、內外各一名委員組成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